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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民國 113 年及 112 年 7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除特別註明者外 ) 

 

一、學校沿革  

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創立於民國 39 年 12 月，原名為淡江英語專科

學校，民國 47 年 6 月 16 日奉准改制為私立淡江文理學院，於民國 69 年 6 月 20

日復改制為大學。目前擁有文、理、工、商管、外國語文、國際事務、教育、AI

創智及精準健康九學院。截至民國 113 年 7 月 31 日止，本校教職員工人數為

1,256 人。  

本校奉教育部核定自民國 109 年 8 月 1 日起更名為「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

江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 )。  

二、通過財務報表之日期及程序  

本財務報表已於民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經董事會通過發布。  

三、會計政策變動  

無此情形。  

四、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本財務報表係依照「私立學校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

實施辦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處理，並採用

應計基礎入帳。上項制度未規定之事項，則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規定辦

理。  

(一 )遵循聲明  

本財務報表係依據「私立學校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

制度實施辦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及企

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編製。  

(二 )會計年度  

根據「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之規定，本校之

會計年度為每年 8 月 1 日至次年 7 月 31 日止，以年度開始日之中華民國紀

元年次為學年度名稱。  

(三 )資產負債區分流動及非流動之分類標準  

1.資產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分類為流動資產：  

(1)預期於正常營運週期中實現該資產、或意圖將其出售或消耗者。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者。  

(3)預期於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實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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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現金或約當現金，但不包括於平衡表日後逾十二個月用以交換、清償

負債或受有其他限制者。  

本校將所有不符合上述條件之資產分類為非流動。  

2.負債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分類為流動負債：  

(1)預期於正常營運週期中清償者。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者。  

(3)於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到期清償之負債。  

(4)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平衡表日後至少十二個月者。  

本校將所有不符合上述條件之負債分類為非流動。  

(四 )外幣交易  

本校之會計紀錄係以新臺幣為記帳單位；外幣交易事項係按交易當日即期

匯率折算成新臺幣入帳，其與實際收付時之兌換差異，列為當期損益。期末

並就外幣資產負債餘額，依資產負債表日之即期匯率予以調整，因調整而產

生之兌換差額列為當期損益。  

(五 )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係指凡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且預期於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將變

現之金融資產。  

2.對於符合交易慣例之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採用交割日會

計。  

3.於原始認列時按公允價值衡量，相關交易成本認列為當期餘絀，後續按公

允價值衡量，其利益或損失認列為當期餘絀。  

(六 )應收款項  

係本校因業務營運或提供勞務等而發生應收未收之款項，並依據過去實際

發生無法收回之經驗，衡量平衡表日應收款項之收回可能性予以評估提列

備抵呆帳。  

(七 )特種基金  

係指凡契約、法令、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以供特定目的使用並

專戶存儲之基金。  

(八 )非流動金融資產  

1.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係指凡持有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且公允價值無法

可靠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或與此種權益工具連結且須以交付該等權益

工具交割之衍生工具。  

2.於原始認列時按公允價值加計直接可歸屬於取得之交易成本衡量，後續

按歷史成本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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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不動產、房屋及設備  

1.不動產、房屋及設備除辦理重估者外，係以取得成本為入帳基礎。修理及

維護費於發生時列為當期費用，足以延長使用時期或增加價值之改良等

支出則予以資本化。  

2.除土地及博物外，圖書以報廢法計提折舊；土地、傳承資產（如歷史文物）

及非消耗性收藏品（如藝術品），不予提列折舊；房屋建築及各項設備依

行政院訂頒之「財物標準分類」規定之耐用年限加計 1 年作為殘值，並以

直線法計提折舊。各項資產耐用年限如下：  

土地改良物  5~60 年  

房屋及建築  10~60 年  

租賃資產  8~15 年  

租賃權益改良物  15 年  

機械儀器及設備  3~30 年  

(十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主要係電腦軟體及電腦軟體之租賃權益，以取得成本及依約取得

租賃標的物為入帳基礎，並按其估計效益年數採直線法攤銷，攤銷年限為 5

年。  

(十一 )退休辦法  

1.本校訂有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辦法，已報經教育部同意備查，並自

81 學年度起，依修正後私立學校法第 64 條規定將退休撫卹金提撥至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

會」統籌運用與管理。凡符合該辦法所訂服務年資之專任教職員工皆可

於退休時領取一定金額之退休金。另不符合該辦法所訂資格者，依本校

教職員工退休辦法，於退休時所需支付之退休金費用由學校自行負擔。  

2.本校訂有「淡江大學退休福利儲金制度實施辦法」，已經董事會通過，

針對自願參與依上述辦法之現職合格專任有給教職員工，按本俸 3.5%

由本校相對提撥公提儲金，並繳存於依本校名義所開立之退休福利儲

金專戶，該專戶經上述辦法授權「淡江大學教職員工退休福利儲金管理

委員會」委由金融保險機構予以管理。  

3.自民國 100 年 3 月 1 日起，本校就約聘工友適用「勞動基準法」者，每

月按薪資總額 6%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至臺灣銀行。  

(十二 )權益基金及餘絀  

1.權益基金包括依私立學校法第 36 條及第 38 條辦妥財團法人登記之財

產總額、私立學校法第 62 條撥入之基金暨收受政府機關之補助或國內

外機關團體及個人之捐助經指定用途者。  

2.「指定用途權益基金」係因契約、法令、外界捐贈或經一定程序提撥之

基金，以作為特定目的使用。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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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之一致規定」，該基金期末餘額係依「特種基金」項目辦理決算之餘

額認列。  

3.「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中之「賸餘款權益基金」係依照私立學校法第

46 條規定應於接到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同意備查年度決算後一個月內，

依教育部於民國 100 年 1 月 20 日所訂定「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累積賸餘

款計算原則」之規定，於年度決算後所計算之累積賸餘款為「未指定用

途權益基金 -賸餘款權益基金」之餘額，若其累積賸餘款不足而需仰賴

以後年度賸餘彌補收支不足數，則將不足之賸餘款自「未指定用途權益

基金 -賸餘款權益基金」轉列至「累積餘絀」項目。  

4.「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中之「其他權益基金」係依「學校財團法人及

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第 78 條第 2 項規定，係指賸餘款

權益基金以外之其他未指定權益基金，於每學年度決算時由累積餘絀

轉列至此「其他權益基金」項目。  

5.本校於辦理決算時，將各項收入及成本與費用項目結轉至「累積餘絀」

項下。  

6.「未實現土地重估增值」係土地依規定調整而發生之增值扣除估計應付

土地增值稅後之差額。  

(十三 )收入、成本與費用  

學校之收入、成本與費用依應計基礎制收入於實現時認列入帳，費損於應

付時即行入帳。  

(十四 )所得稅  

依所得稅法規定，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行政院頒布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之規定，用

於與其所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

收入百分之六十者，則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免徵所得

稅，但如未經主管機關核准同意就該結餘款編列用於次年度起算四年度

內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之使用計畫者，則應計算應繳納之所得稅。  

五、重大假設及估計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本校編製本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依據平衡表日當時之情況對於未來事件之合

理預期，作出會計估計及假設。所作出之重大會計估計與假設可能與實際結果存

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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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現金及銀行存款  

 

七、流動金融資產  

1. 投資之成本與市場資訊：

 
民國 112 年 7 月 31 日無此情形。  

2.本校持有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於民國 112 學年度及 111 學年

度認列之淨利分別為 $441,378 及 $0。  

八、非流動金融資產  

上列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非流動之未上市公司股票係因產學合作以技術授

權形式入股取得。  

九、特種基金  

 

1.受贈獎助學基金係各界人士所捐贈之學生獎助學基金。  

2.學術講座基金係本校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暨張姜文錙伉儷為延攬國際大師及菁

英蒞校講學，而成立之「淡江大學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暨張姜文錙伉儷熊貓講

座」，由張建邦博士暨張姜文錙伉儷捐款成立，講座之待遇以基金專款之孳息

支應，本金部分帳列預收款項。  

  

113 年 7 月 31 日 112 年 7 月 31 日

零用金、週轉金及庫存現金 12,324,183$       12,305,139$       

活期存款 351,305,652       327,746,434       

支票存款 279,642,279       107,882,638       

定期存款 1,659,700,000     1,260,173,321     

2,302,972,114$    1,708,107,532$    

 

帳列數(成本) 市價 未實現評價餘絀

基           金  144,000,000$       144,441,378$       441,378$           

113 年 7 月 31 日

113 年 7 月 31 日 112 年 7 月 31 日

受贈獎助學基金 23,860,256$       23,683,743$       

學術講座基金 371,825,033       341,928,042       

退休基金 235,853,614       216,604,660       

631,538,903$      582,216,445$      

 113 年 7 月 31 日 112 年 7 月 31 日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源銳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570,000$          5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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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退休基金係依民國 98 年 6 月經董事會通過之「淡江大學退休福利儲金制度實

施辦法」辦理，本校針對自願參與依上述辦法之現職合格專任有給教職員工

(以下簡稱「在職教職員工」 )，按本俸 3.5%由本校相對提撥公提儲金，並繳

存於依本校名義所開立之退休福利儲金專戶，該專戶經上述辦法授權「淡江大

學教職員工退休福利儲金管理委員會」委由金融保險機構予以管理。此外，本

校在職教職員工依上述辦法自本俸中自行提撥本俸之 3.5%至個人專戶中，並

得在自行提撥之 2 倍範圍內額外自本俸中增額提撥至個人專戶中。截至民國

113 年及 112 年 7 月 31 日，本校累計撥存至依本校名義所開立之退休福利儲

金專戶餘額分別為 $179,003,184 及 $170,827,453，該專戶由前述金融保險機

構所投資標的之公允價值分別為 $235,853,614 及 $216,604,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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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長期營運資產  

 

不 動 產、房 屋 及 設 備 112年 8 月 1 日 本  期  增  加 本  期  減  少 重  分  類 113年 7 月 31 日

土地 1,271,702,230$     -$               -$               -$               1,271,702,230$      
土地重估增值 3,692,685,600      -                -                -                3,692,685,600       

4,964,387,830      -                -                -                4,964,387,830       
土地改良物 73,165,461         -                -                -                73,165,461          
房屋及建築 7,379,945,828      -                -                -                7,379,945,828       
機械儀器及設備 2,897,462,401      101,660,989      119,230,843)(      -                2,879,892,547       
圖書及博物 2,249,094,818      54,104,246       453,889)(          -                2,302,745,175       
購建中營運資產 4,355,240          155,400          -                -                4,510,640           
租賃資產 1,152,000          -                -                -                1,152,000           

租賃權益改良物 25,875,199         -                -                -                25,875,199          

17,595,438,777     155,920,635$     119,684,732)($     -$               17,631,674,680      

累    計    折    舊

土地改良物 22,899,833)($        3,284,376)($       -$               -$               26,184,209)($         
房屋及建築 2,794,072,579)(      131,792,124)(      -                -                2,925,864,703)(       
機械儀器及設備 2,122,849,543)(      109,771,601)(      97,847,270       -                2,134,773,874)(       
租賃資產 810,692)(            128,004)(          -                -                938,696)(             

租賃權益改良物 13,476,700)(         1,617,204)(        -                -                15,093,904)(          

4,954,109,347)(      246,593,309)($     97,847,270$      -$               5,102,855,386)(       

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淨額 12,641,329,430     12,528,819,294      

無    形    資    產

電腦軟體 144,515,379$       3,878,188$       21,050,999)($      -$               127,342,568$        

累    計    攤    銷

電腦軟體 101,230,158)(        6,916,793)($       16,831,972$      -$               91,314,979)(          

無形資產淨額 43,285,221         36,027,589          

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暨無形資產合計 12,684,614,651$    12,564,846,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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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勞工退休準備金而認列之差額，本校已於民國 113 年 3 月 27 日及 112 年

3 月 30 日提撥至台灣銀行退休金帳戶。  

4.本校因應公保年金制自民國 103 年 6 月開始實施，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二

十條規定，被保險人每月可領養老年金給付中，屬於超過基本年金率計得之

金額，應由承保機關依本法審定後，通知負擔財務責任之最後服務機關 (構 )

學校按月支給被保險人，但私立學校之被保險人所領超額年金，由政府及學

校各負擔百分之五十。於民國 112 學年度及 111 學年度由本校須自行負擔

之超額年金給付計 $20,502,358 及 $18,090,076，表列其他支出。  

5.另自民國 112 學年度起，本校依據「淡江大學教職員工退休優惠金及資遣

慰助金加發辦法」，就適用該條例且選擇適用之自願退休或受資遣者，本校

得一次給予加發之退休優惠金或資遣慰助金。民國 112 學年度本校依上開

退休辦法認列之退休金成本為 $8,896,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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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權益基金及餘絀  

 

 

 

註 1： 111 學年度之決算經接獲教育部備查後轉列之。  

註 2：累積餘絀係歷年收支剩餘之累積數，除依法彌補短絀及撥充學校基金外，不得對任何人分配其剩餘。  

註 3： 110 學年度之決算經接獲教育部備查後轉列之。  

 

 

權益其他項目

賸餘款權益 其他權益 受贈獎助學基金 其他特種基金 累  積  餘  絀 未實現土地

基金(註1) 基金 之權益基金 之權益基金 (註1及註2) 重估增值 合計

期初餘額 1,661,926,528$    5,907,841,107$    23,555,519$    17,288,786$    2,534,765,877$      2,547,502,335$       12,692,880,152$     

上學年度撥充轉列 44,960,673        -                 304,737        590,389,861    635,655,271)(         -                    -                   

本學年度餘絀 -                 -                 -              -              135,661,564         -                    135,661,564         

本學年度決算時轉列 -                 135,076,500)(       -              -              135,076,500         -                    -                   

期末餘額 1,706,887,201$    5,772,764,607$    23,860,256$    607,678,647$   2,169,848,670$      2,547,502,335$       12,828,541,716$     

112      學      年      度

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指定用途權益基金(註1)

權益其他項目

賸餘款權益 其他權益 受贈獎助學基金 其他特種基金 累  積  餘  絀 未實現土地

基金(註3) 基金 之權益基金 之權益基金 (註2及註3) 重估增值 合計

期初餘額 1,242,197,927$    6,043,408,554$    23,489,963$    510,844,815$   2,217,823,059$        2,551,355,104$      12,589,119,422$     

上學年度撥充轉列 419,728,601       -                 65,556         493,556,029)(    73,761,872            -                   -                   

本學年度餘絀 -                 -                 -              -              107,613,499           -                   107,613,499         

本學年度決算時轉列 -                 135,567,447)(       -              -              135,567,447           3,852,769)(           3,852,769)(           

期末餘額 1,661,926,528$    5,907,841,107$    23,555,519$    17,288,786$    2,534,765,877$        2,547,502,335$      12,692,880,152$     

111      學      年      度

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指定用途權益基金(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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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現金流量補充資訊  

1.僅有部分現金支付之投資活動：  

 

2.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投資及籌資活動：  

 

十七、關係人交易  

除附註二十二 (一 )所揭露之資訊外，無此情形。  

十八、用人費用、折舊及攤銷費用  

本校於民國 112 及 111 學年度發生之用人費用、折舊及攤銷費用彙總如下 :  

十九、質押資產  

無此情形。  

二十、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一 )重大或有負債  

無。  

112  學  年  度 111  學  年  度

購置長期營運資產 159,798,823$        219,038,505$        

加：期初應付設備款 15,706,618          13,509,880          

減：期末應付設備款 9,394,394)(           15,706,618)(          

本期現金支付數 166,111,047$        216,841,767$        

112  學  年  度 111  學  年  度

上學年度賸餘撥充權益基金數 44,960,673$         419,728,601$        

112  學  年  度 111  學  年  度

用人費用

  薪資費用 1,878,825,983$   1,865,405,875$   

  公勞健保費用 80,949,381       82,098,402       

  退休金費用(註) 115,218,919      105,179,920      

2,074,994,283$   2,052,684,197$   

折舊費用 247,047,198$     264,153,287$     

攤銷費用 6,916,793$       7,467,353$       

註：包含公保年金超額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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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截至民國 113 年 7 月 31 日止，本校簽訂租賃合約及工程合約預計未來各

期應支付之現值金額如下：  

 

二十一、重大之期後事項  

無此情形。  

二十二、其他  

(一 )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全年度報酬及費用資訊  

 

註 1：係董事長專任有給職之薪資總報酬，並依教育部來函「學校財團

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支領報酬及費用標準」之規定範圍內聘任

董事長。  

註 2：無給職董事及監察人支領之出席費及交通費等。  

註 3：無同時任職一級主管之情事。  

 

 

113年7月31日 112年7月31日

租賃

  不超過一年 41,322,367$      49,050,914$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五年 419,510,530      155,033,273      

  超過五年 1,025,413,536    169,523,602      

總計 1,486,246,433$   373,607,789$     

姓名 職稱 報酬 項目 112學年度 111學年度

張家Ｏ 董事長 註1及註3 薪津 1,976,270$   1,956,600$   

林嘉Ｏ 董事 註2及註3 出席及交通費 10,000       10,000       

洪宏Ｏ " " 出席及交通費 10,000       15,000       

李坤Ｏ " " 出席及交通費 10,000       15,000       

李述Ｏ " " 出席及交通費 10,000       15,000       

戴萬Ｏ " " 出席及交通費 10,000       15,000       

簡宜Ｏ " " 出席及交通費 10,000       10,000       

周吳Ｏ " " 出席及交通費 10,000       15,000       

王紹Ｏ " " 出席及交通費 10,000       10,000       

陳叡Ｏ 監察人 " 出席及交通費 10,000       10,000       

2,066,270$   2,07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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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舉債指數計算表

 

 

項目 金額

一、貨幣性負債

  （一）本次已借款或預計借款金額 -                         

  （二）短期債務 -                         

  （三）應付款項 338,786,943               

  （四）代收款項 237,006,285               

  （五）其他借款 -                         

  （六）長期銀行借款 -                         

  （七）長期應付款項 84,000                    

  （八）其他長期借款 -                         

  （九）應付退休及離職金 235,853,614               

  （十）存入保證金 29,991,959                

          貨幣性負債小計 841,722,801               

二、貨幣性資產

  （一）現金 12,324,183                

  （二）銀行存款 2,290,647,931             

  （三）流動金融資產 144,441,378               

  （四）應收款項 23,332,721                

  （五）採權益法之投資 -                         

  （六）非流動金融資產 570,000                   

  （七）長期應收款項 -                         

  （八）特種基金 631,538,903               

  （九）投資基金 -                         

  （十）存出保證金 3,030,800                 

          貨幣性資產小計 3,105,885,916             

三、借款淨額 2,264,163,115)(             

四、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 745,779,333               

五、舉債指數 0

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

舉債指數計算表

113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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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財務報告檢查表  

請詳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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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 會計師複核 

(一)收入事項 

01.檢查事項： 

推廣教育收入金額與所開班授課之學生數、收費金額、班數等資料核對後，

是否無不符情況（含漏列、溢列或短列），且無將招生、教學等事務委由校

外機構或團體辦理？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02.檢查事項： 

產學合作收入、其他教學活動收入、各項代辦費收入、其他收入，如自行舉

辦考試之試務費收入，學校福利社、實習商店、餐廳、停車場等有關之權利

金、租金或其他名義之收入，是否無不符情況（含漏列、溢列或短列）？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03.檢查事項： 

所有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名義收取之一切收入，是否列入各相關收入

項目，且以收入總額入帳，不得以收支相抵後之淨額入帳？(但學生自治團

體、具附屬機構性質之合作社、福利社，學校為內部管理需要成立之責任中

心，及其他項目，其收入支出有獨立設立會計帳冊並保存完整憑證者，及代

辦聯招考試之試務收支，不在此限。)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04.檢查事項： 

應以收入類項目列帳之收入並無以代收款項項目列帳？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二)成本與費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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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 會計師複核 

05.檢查事項： 

依學校財團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支領報酬及費用標準第 2 條規定，專任董

事長、董事、監察人支領報酬，是否：(1)每人每月得支領數額，以該學校

法人所設最高一級私立學校教師本職最高年功薪、學術研究費及一級主管之

主管加給合計數為限；(2)全體全學年度得支領數額，以該學校法人及其所

設之所有私立學校該學年度總收入之百分之一為限，並不得超過新臺幣 200

萬元；(3)未再另行支領出席費、交通費及其他費用？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全學年度支領總額為$1,976,270(A)，全學年度學校法人及其所

設所有私立學校總收入數為$3,973,962,827(B)。 

A/B(%)=0.04973%，未超出 1%上限。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06.檢查事項： 

依學校財團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支領報酬及費用標準第 3 條規定，無給職

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全體全年度得支領出席費及交通費總額，是否以該學

校法人及其所設之所有私立學校該學年度總收入之 0.7%為限，並不得超過

350萬元？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全學年度得支領出席費及交通費總額為$90,000(A)，全學年度學

校法人及其所設所有私立學校總收入為$3,973,962,827(B)。 

A/B(%)=0.00226%，未超出 0.7%上限。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07.檢查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3 點規定，董事會及監察人支出

項下業務費之總金額，是否未超過所設私立學校年度總收入合計之 0.3%，且

最高額度不得超過 150萬元？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08.檢查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4 點規定，董事會及監察人支出

及學校其他經常性支出，是否符合學校法人創設目的，且依政治獻金法規

定，未對各政黨、各級民意代表、候選人及其關係人有捐贈行為？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09.檢查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5 點規定，董事會支用之業務費

及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所支領之費用，是否均與董事會或其相關會議有

關，或為行使私立學校法規定職權所需？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財務報告檢查表 
                     113年 4月臺教會(二)字第 1134400341號函版     

 

 

 3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 會計師複核 

10.檢查事項： 

依 105 年 2 月 4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50016878 號函示，董事至國外出差之經

費報支應歸屬董事會支出項下業務費；董事至國外出差應先提經董事會議報

告或通過，並留有出差事實之書面報告。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董事至國外出差報告或通過之董事會議日期及屆次： 

於民國 112年 11月 23日第 14屆第 4次董事會議事錄中記錄。 

於民國 113年 6月 27日第 14屆第 5次董事會議事錄中記錄。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11.檢查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6 點第 2 項規定，董事長、董事

或監察人是否未以學校法人辦事人員身分，支領薪資及費用？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12.檢查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6 點第 3 項規定，由學校法人支

給報酬之辦事人員，其報酬支給基準，是否未超過其所設最高一級私立學校

職員薪給表支給，並應提經董事會決議？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校董事會無聘任辦事人員之情形。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該校董事會無聘任辦

事人員之情形。 

13.檢查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7 點規定， (1)學校法人董事會

各項報酬及費用，是否載明於學校法人之年度收支預算及決算？(2)董事

長、董事及監察人每人每年支領之各項報酬及費用，是否於學校財務報表中

充分揭露？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14.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之教師及行政人員薪津請領情形，如印領清冊等相

關帳證所列之教師課表、學生課表、學生成績紀錄、教室日誌、出勤紀錄

等，是否上開人員確實提供勞務？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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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 會計師複核 

15.檢查事項： 

教師、行政人員支領之薪資中，若有包含正常敘薪以外之績效獎金、慰勞金

或其他名目之給與、加給，是否有該等獎金發放之法源，並依據該等規定發

放？(註：學校內部簽呈不屬於該等獎金發放之法源)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16.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或其所設學校之支出項下，是否無隱藏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校

長及相關人員之個人費用？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17.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經常支出若有購置禮券之支出，其用途是否與其業

務有關，並有支用目的及人員支領之相關簽呈紀錄？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18.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並無以營繕工程規劃或其他名義支付之支出，嗣後

以其他理由，未進行工程之興建，致有浪費經費者。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三)資產事項  
19.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不動產之購置、出租、處分、設定負擔

(含不動產之出售、抵押等)，是否符合私立學校法第 49 條之規定？(但依

103 年 4 月 9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30037310B 號令函釋校內不動產出租，

如為強化校園生活機能，並為服務學校教職員工生之多元化生活所需，而依

大學自主自訂規章、規劃校園部分空間設置便利超商、影印店、書店等，在

不妨礙校務發展或辦學目的之原則下，不在此限)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校之不動產出租係符合臺教高(一)字第 130037310B 號令，免

報教育部核准。 

教育部核准日期、文號：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僅有左述依

103年 4 月 9臺教高（一）字第

1030037310B號令函釋之情形，

其他未有購置、出租、處分、設

定負擔，故無適用私立學校法第

49條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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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設校基金之動用，是否依據私立學校法第

45 條第 3 項規定事先報經教育部核准(註：65 年 4 月 23 日以後新成立之學

校方適用)？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校無設校基金。 

教育部歷次核准日期、文號：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該校無設校基金。 

21.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設校基金，是否無挪用或移用後再行存入專

戶？(65年 4月 23日以後新成立之學校方適用)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校無設校基金。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該校無設校基金。 

22.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是否未動支本學年度營運資金(如本學年度收取之

學雜費收入、產學合作收入、推廣教育收入、財務收入、其他收入)購置上

市、上櫃股票、公司債、受益憑證等有價證券？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23.檢查事項： 

學校是否依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累積賸餘款計算原則規定，計算累積賸餘款？

(1)若有累積賸餘款，學校是否依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第 2 條規

定，於決算經教育部備查後 1 個月內，彌補以前年度收支互抵之不足，將餘

額保留於學校基金，並以特定科目記錄？(2)若無累積賸餘款，學校是否作

備忘及財務報表附註揭露收支不足數額？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24.檢查事項： 

學校累積盈餘轉列投資基金及流用之金額，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

流用辦法第 3條規定辦理？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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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檢查事項： 

學校賸餘款進行投資前，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第 4 條規

定，(1)計算可投資額度上限，經董事會通過並報經教育部同意後辦理？(2)

告知所有參與董事會議及決議之董事有關私立學校法第 46 條第 3 項之規

定，並記載於董事會會議紀錄。(註：98年 2月 4日以後適用)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民國 111 年 6 月 23 日經董事會討論通過「淡江大學累積賸餘款

基金投資管理辦法」、「淡江大學累積賸餘款基金投資管理委員會設置辦

法」及淡江大學累積賸餘款擬進行轉投資及核定投資總額，並於民國 111 年

8 月 3 日經教育部臺教高(三)字第 1110067512 號同意通過賸餘款可投資額度

上限為新臺幣 4億 8,135萬 8,240元。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26.檢查事項： 

學校投資基金之投資項目，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第 5 條

規定，僅購買國內依法核准公開發行上市、上櫃之股票及公司債、國內證券

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證，或運用於其他經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核准之投

資項目？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27.檢查事項： 

學校投資基金之投資項目，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第 6

條、第 7 條規定，投資同一公司發行之股票及公司債，同一證券投資信託公

司發行之受益憑證，其額度合計未逾可投資基金額度之 10%，亦未逾同一被

投資公司發行在外股份總數之 10%？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依投資基金委員會決議通過，元大投信、復華投信及台新投信投

資金額為 4,800 萬元整，其額度未逾可投資額度上限新臺幣 4 億 8,135 萬

8,240元之 10%。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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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檢查事項： 

＊學校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規定辦理投資？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註：沒有投資的學校請勾選不適用，

並將表列項目及備註逕行刪除) 

表列項目： 

(1) 學 校 截 至 本 學 年 度 之 累 積 盈 餘 為 ($1,706,887,201) ， 其

1/2($853,443,600)為「可投資及流用額度上限」； 

(2)董事會通過可投資及流用金額為($481,358,240)  

(3)學校賸餘款轉投資總額($144,000,000)，占獲准通過累積可投資金

額($481,358,240)百分比為(29.92%)。 

註：1.「學校截至本學年度之累積盈餘」係以本部 104 年 12 月 24 日

臺教高(三)字第 1040178642 號函訂之累積賸餘款計算表計算填

列。 

2.「董事會通過可投資及流用金額」係「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

用辦法」98 年 2 月 4 日修正施行前，經董事會通過投資金額，

及修正施行後，經董事會通過，並報法人主管機關同意之投資及

流用金額。 

3.「學校賸餘款轉投資總額」含括以賸餘款投資之國內上市、上櫃

公司之股票及公司債、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證等

投資項目、投資基金專戶存款及以上指定列入投資基金各項目相

關應收利息(股利)並減除應付股款。 

4.「獲准可投資額度上限」係「可投資及流用額度上限」及「董事

會通過可投資及流用金額」取小者，扣除累積可流用金額。 

補充說明：  

可投資額度上限之依據: 

   1.98年 2月 4日辦法修正實施前:董事會通過可投資(流用)金額 

      之會議日期、屆次:本校辦法修正前未有投資。 

   2.98年 2月 4日辦法修正實施後:獲教育部核准可投資(流用)公文日期、

文號: 本校於民國 111年 8月 3日獲教育部臺教高(三)字 1110067512

號核准。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29.檢查事項： 

學校投資基金之投資項目，是否未有設定負擔之抵押情形?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註：若勾選「否」，請詳述交易情形)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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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現金、銀行存款、流動金融資產、特種基金、投資

基金及其他約當現金是否依據私立學校法第 45 條第 1 項規定無寄託或貸放

與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及其他個人或非金融事業機構。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31.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基金及經費之管理使用，是否符合私立學校法施行

細則第 34 條規定：優先彌補學校以前年度收支之不足，存放金融機構，購

買公債、短期票券及自用之不動產？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32.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若動支基金及經費購買外國貨幣(外匯)，是否能明

確說明該外幣所欲購買之國外商品或勞務，並非為賺取匯率價差利益？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該校動支經費購買外

國貨幣(外匯)主係支付所添購之

西文圖書及期刊。 

33.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財產報廢，是否依據內部財產管理規範所定程序，

予以簽核、除帳？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34.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之付款程序，是否由校長、主辦會計及出納人員於付

款時會同簽名或蓋章，未增訂陳送董事長、董事或其他人簽章之規定？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35.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各類銀行存款之開戶印鑑，是否由校長或其代理人、

主辦會計及出納人員分別保管，未將各項印章由特定人員統一收存之情況？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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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檢查事項： 

購置長期營運資產之採購程序，是否依據相關之內部規章辦理，每期支付之

設備款、工程款是否與採購契約、營繕契約所訂付款條件、期限相符，無提

前付款情事？(因提早完工而提早付款者不在此限)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四)負債事項  
37.檢查事項： 

學校是否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融資作業要點規定之附

表編製舉債指數計算表。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註 1：不論本學年度內是否有借款金額，均需編列本表，請以本學年度決

算資料填列，另「本次已借款或預計借款金額」欄請空白。 

   2：若學校有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應分別列示並合併表達 

      於舉債指數計算表。 

3：舉債指數計算表應於財務報表附註中揭露。)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舉債指數 = { 0 } 

38.檢查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融資作業要點規定，學校法人

及所設私立學校於年度中，有新增借款者，是否依規定辦理：(1)符合第 4

點所定條件之一者，是否於事前報經教育部核定？(2)符合第 5 點所定條件

之一者，是否於事後報經教育部備查？(3)是否依第 10 點規定，於借款後次

月檢送舉債指數計算表，並附註說明借款類別、對象、金額、期間及還款方

式等，併同總分類帳各項目彙總表報教育部備查？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校並無借款。 

1.新增借款經教育部核准或備查日期、文號： 

2.舉債指數計算表併同總分類帳各項目彙總表報送教育部日期、文號(請列

示每次報送之日期、文號)：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該校並無借款。 

39.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若向關係人、其他個人或非金融機構借款，其借款

利率是否等於或小於相同時期臺灣銀行基準利率？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校並無向關係人、其他個人或非金融機構借款之情事。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該校並無向關係人、

其他個人或非金融機構借款之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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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檢查事項： 

＊新設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除符合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

立學校融資作業要點第 4 點第 4 款條件，於借款前專案報教育部同意辦理

外，是否於招生 3年內未向外舉債興建校舍？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校並非新設學校法人。 

教育部核准日期、文號：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該校並非新設學校法

人。 

(五)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事項  

41.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當年度接受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而購置之設

備，是否依補(捐)助或委辦計畫規定使用？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42.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接受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之運用，

是否符合教育部有關規定？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43.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受領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之會計處理，是否

依規定設置專帳紀錄？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44.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使用教育部補助款辦理採購案，單一採購個案若補

助金額超過採購標的價格之半數以上，且金額在 150萬元以上者，其採購程

序是否依據政府採購法辦理？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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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  

45.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是否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

度實施辦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本學年度之預算經學校法人董事會議通過

後，於學年度開始前報經教育部備查並執行之；且所報經教育部備查之收支

預算並無缺失或不當之情形？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教育部備查預算之日期及文號： 

民國 112年 8月 30日備查，臺教會(二)字第 1120073817號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46.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月報表，是否均於期限前報送教育部？ 

(註：除 7月份月報表應於 9月 5日前報送教育部外，其餘應於次月 15日前

報送)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47.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未兼任所設私立學校校長或校內其他行政職

務，且尊重校長依私立學校法、其他相關法令及契約賦予之職權，未違反私

立學校法第 29條之規定(包含董事未擔任校內相關委員會之委員職務)？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48.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依據私立學校法第 50條規定設立之附屬機構或相

關事業，其財務是否與學校之財務嚴格劃分(為獨立之會計個體)？(註：請

列出教育部核准成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之名稱、日期及文號)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校未設置私立學校法第 50條規定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 

教育部核准之名稱、日期及文號：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該校未設置私立學校

法第 50條規定之附屬機構或相

關事業。 

49.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依據私立學校法第 50條規定設立之附屬機構或相關

事業，前一學年度盈餘是否已依章則或相關規定撥充學校基金？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校未設置私立學校法第 50條規定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 

附屬機構章則名稱及回饋比例之規定: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該校未設置私立學校

法第 50條規定之附屬機構或相

關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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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檢查事項: 

學校與附屬機構間，有關本學年度(1)學校平衡表之附屬機構投資與附屬機

構平衡表之淨值金額(2)學校收支餘絀表之附屬機構收益(損失)與附屬機構收

支餘絀表之本期餘絀金額(3) 學校現金流量表之附屬機構投資收(付)現數與

附屬機構現金流量表之增撥學校資金付(收)現數，是否皆相符?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本校未設置私立學校法第 50條規定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該校未設置私立學校

法第 50條規定之附屬機構或相

關事業。 

51.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與其附屬機構最近 3學年度(不含受查之本學年度)

之決算財務報表是否依據公私立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公告財務報表作業原則

第 6點之規定，於學校網站公告有關之財務資料：(1)決算書(2)會計師查核

報告書(3)內部控制制度建議書(不含附屬機構)。 (以上請至大專校院校務

資訊公開平臺網頁連結查詢【網址:https://udb.moe.edu.tw】點選資訊查

詢\財務類\私立\財 2-4.私立學校財務報表公告網址\查詢條件)。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檢查日期：民國 113年 11月 21日 

(註：請列出檢查該資料之日期，若勾選「否」，則請併同列出不符規定之

項目及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查詢日期民國 113年

11月 21日。 

網址 

https://www.finance.tku.edu 

.tw/Front/Information/Budget 

report/Archive.aspx?id=p%2Bw 

jz34jx8E=&lan=hant 

52.檢查事項： 

會計師以前學年度所提出之改善事項，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於本學年度

始完成改善或仍未完成改善之辦理情形？(註：請於下列「補充說明」處將

須改善項目及改善情形，以表列方式說明改善與否。)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以前學年度會計師並未發現重大缺失而提出建議改善事項，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以前學年度會計師並

未發現重大缺失而提出建議改善

事項。 

(勾選不同意請條列說明未完成

改善之項目及不同意之原因) 

 

https://udb.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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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檢查事項： 

＊教育部對於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之財務會計事項，以前學年度及本學

年度已請列入查核及改善事項，於本學年度始完成改善或仍未完成改善之辦

理情形？ (註：請於下列「補充說明」處將教育部之公文日期、文號、須改

善項目及改善情形，以表列方式說明改善與否。)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無相關教育部要求改善之事項函令。 

  

教育部糾正公

文日期、文號 

須改善項

目 

改善情

形 

是否已改

善 

教育部同意結案

公文日期、文號 

： ： ： ： ： 

： ： ： ： ：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無相關教育

部要求改善之事項函令。 

(勾選不同意請條列說明未完成

改善之項目及不同意之原因) 

 

54. 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與關係人間之交易事項，並無異常交易情形存在？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註：若無交易事項則勾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並無與關係人交易之情形。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該校並無與關係人交

易之情形。 

55.檢查事項： 

學校承辦總務、會計、人事事項職務之人員未違反私立學校法第 44條規

定，且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主任之資格符合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

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法第 21條、第 22條之規定，其任用程序並符合

同辦法第 20條及學校相關規定？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註 1：學年度進行間，若會計主任有空缺未補情形，亦請勾否，並說明空缺

之期間及檢查結果。 

2：私立學校法第 44條已將會計主管任用須報經主管機關核備規定取消。)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56.檢查事項： 

依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第 8條第 2款規定，學校法人於所設學校

經公告列為專案輔導學校期間，不得置支薪專任之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

(註：非專案輔導學校則勾不適用)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校並非專案輔導學校。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該校並非專案輔導學

校。 








